
 

 

徐工院实设发〔2025〕5 号 

 

关于印发《徐州工程学院实验室和实验项目安

全风险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各学院： 

    《徐州工程学院实验室和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估管理办

法（试行）》已经徐州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委员会 2025 年

第 2 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徐州工程学院 

                                   2025 年 11 月 18 日 

 

 

 

 

 

 



 

徐州工程学院实验室和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

估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提升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科学性、精准性

和有效性，进一步增强实验室安全风险研判和防控能力，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

《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科学研究

实验安全风险评估操作指南（试行）》《徐州工程学院实验室安

全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实验室为学校管辖范围内开展教学、科

研等实验活动的实验场所。包括各类教学实验室、科研实验室、

校内实训基地等（以下统称“实验室”）。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实验项目是指学校实验室开展的实验、

测试等教学、科研活动。实验项目负责人是指科研实验项目负

责人、教学实验（实验/实训）指导教师、创新类竞赛类项目以

及毕业/学位论文（设计）实验项目指导教师。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调整使用用途的

实验室；适用于涉及有危险性化学品（包括剧毒、易制爆、易

制毒等管制类化学品等）、生物、辐射、机电、激光、特种设

备等可能存在风险的现有或新增实验项目;新增风险或发生变

化的现有实验项目。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委员会是实验室及实验项目

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领导机构，负责对实验室和实验项目安全

风险评估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和审议。 

第六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是实验室及实验项目安全风

险评估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实验室及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估

制度的监督执行和结果使用。 

第七条 教务处、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生处是实验室及实

验项目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向相关学院、

科研院所等二级单位（以下统称“二级单位”）提出安全风险

评估相应工作要求，并对安全风险评估结果进行审核。 

第八条 二级单位是本单位实验室及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

估的主体责任单位。负责建立本单位安全风险评估体系，组织

专家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并向归口管理部门和职能部门提

交评估报告，履行审核备案程序。 

第九条 实验室负责人是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的直接责任

人，实验项目负责人是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估的直接责任人。

分别负责根据安全风险评估要求填报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表

和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估表，并针对危险源制定风险防范措

施，做好风险防控工作。 

第三章  评估内容 

第十条 实验室及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估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实验室或实验项目所涉及危险源种类、数量、特性

及可能导致（引发）的风险。 



 

（二）实验室基础条件、设施设备、消防设备、技术及管

理人员的满足与符合情况。 

（三）实验方案设计、实验操作流程、防护用品配备、安

全保障措施制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可操作性。 

（四）安全教育培训与准入方案、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与

措施、应急预案和安全责任制落实等事项的准备情况。 

（五）实验危险废物收集、存储和处置情况。 

（六）其他需要评估的安全情况。 

第十一条 安全风险评估内容应客观真实，不得瞒报重大危

险源或擅自篡改项目方案和实验流程。 

第四章 评估程序 

第十二条 评估节点要求 

（一）实验室新建、改建、扩建和调整项目须在编制建设

方案时应将实验室安全和环保因素作为必要的设计要素，并进

行安全风险评估。新建实验室须在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阶

段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改建、扩建、调整使用用途的实验室须

在编制建设方案时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二）教学实验项目在制订教学大纲时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涉及的实验项目在项目申报时进行安全

风险评估；毕业/学位论文（设计）涉及的实验项目在开题时进

行安全风险评估；科研项目中涉及的实验项目在获批立项后、

项目实施前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第十三条 新建实验室评估流程 



 

（一）实验室新建前，实验室建设项目负责人应向所在二

级单位提交《徐州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表》。 

（二）所在二级单位组织专家进行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

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并提请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委员

会审议。审议通过后，由实验室建设项目负责人推进实验室建

设。 

（三）实验室建设完成后，二级单位、实验室与设备管理

处共同组织专家进行复核，并按学校有关规定对实验室进行安

全风险等级评定。 

第十四条 改建、扩建、调整实验室评估流程 

（一）实验室改建、扩建、调整用途前，实验室负责人向

所在二级单位提交《徐州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表》。 

（二）二级单位组织专家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报实验室与

设备管理处审核。审核同意后，实验室方可进行改建、扩建和

调整。 

（三）实验室改建、扩建、调整完成后，按学校有关规定

重新进行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评定。 

第十五条 实验项目评估流程 

（一）实验项目负责人向所在二级单位提交《徐州工程学

院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估表》，二级单位组织专家进行安全风

险评估，报归口管理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处复审备案。 

（二）对涉及重大风险的实验项目，须经归口部门审核后



 

报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专家审定，然后报学校实验室安

全工作委员会审批后，实验项目方可进行。 

（三）实验项目负责人在实验项目结束后应及时对备案进

行销号。 

第十六条 实验方案或工艺流程如有重大调整或原先评估

时未发现的重大安全风险，一经发现应立即停止实验，及时采

取有效管控或防范措施并由实验项目负责人按照流程重新申

请安全风险评估。 

第五章 评估管理与结果使用 

第十七条 通过安全风险评估的实验室方可进行用房分配、

项目建设；通过安全风险评估的实验项目方可开展实验。 

第十八条 未通过安全风险评估的实验室和实验项目，应根

据评估意见进行整改与完善，直至评估通过后，方可进行建设

与开展实验。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未经安全风险评估的实

验室进行实验室建设和开展实验活动，不得违规开展未经风险

评估的实验项目。 

第二十条 二级单位应及时根据实验室安全评估情况，进行

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根据实验项目的评估情况，对本单

位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实行动态调整。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处负责解释。 

 

附件： 

1.徐州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表 

2.徐州工程学院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估表  

 

 

 

 

 

 

 

 

 

 

 

 

 

 

 

 
                                                             

徐州工程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3日印发 
                                                       


